
2024年度南岳区自然资源局植被恢复费返还专项资金部门绩效评价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强化绩效和责任意识，根据《关于开展2024年度区预算单位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的通知》（岳财字〔2025〕14号）、《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湘财绩〔2020〕7号）等文件要求，我局绩效评价小组于2024年5月对2024年度植被恢复费返还专项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在项目实施单位提供资料的基础上，按照重要性原则，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开展了资料审阅、账务核实、现场查勘等现场评价程序，并结合项目决策、项目实施、项目产出、项目效益等情况对本单位及使用该专项资金的相关所辖二级预算单位的本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价，现将部门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预算支出基本情况
（一）预算支出概况
1.项目背景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林业局<关于印发湖南省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要求，该资金主要统筹用于林业主管部门组织的植树造林和恢复森林植被，包括调查规划设计、整地、造林、抚育、封山育林、护林防火、病虫害防治、资源管护等林业发展支出。2024年我区植被恢复费返还专项资金预算额度76.8348万元。其中，按财政部门要求切块用于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周活动经费2.7648万元、2024年全民义务植树经费活动经费29.38万元，古树群整体保护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经费14.69万元，2024年松线虫病除治项目进度30万元。
2.项目主要内容
经商区财政局，结合我局年度重点工作，2024年度植被恢复费返还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2024年全民义务植树，古树群整体保护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2024年松线虫病除治。
（二）预算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1.专项资金组织管理机构
区自然资源局（林业局）为植被恢复费返还专项资金的组织管理机构，主要职能为负责统筹南岳区林业相关工作， 负责本地区植树造林和林业保护修复工作，负责本地区各自然保护地管理工作，负责本地区林地使用审批工作，负责本地区动植物保护工作，负责本地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负责本地区森林防火工作，负责本地区林长制制度建设工作等。
2.专项资金和项目管理制度建设
我局要求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专账核算，同时加强建设资金事中监管，有效控制违纪违规现象，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
3.专项资金投向结构合理性，资金拨付及时性
（1）专项资金安排情况
2024年植被恢复费返还专项资金共下达76.8348万元。一、是根据《湖南省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开展2024年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周活动的通知》（湘林绿函〔2024〕7号）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安排宣传经费2.7648万元。二、是2024年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经费29.38万元。三、是古树群整体保护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经费14.69万元。四、2024年松线虫病除治项目进度款
2024年植被恢复费返还专项资金分配安排情况（分单位）
	序号
	单位
	金额（万元）
	百分比

	1
	衡阳雁腾广告文化有限公司
	2.7648
	3.60%

	2
	衡阳市岳和轩园林有限公司
	9.95
	12.95%

	3
	湖南景辉农林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14.69
	19.12%

	4
	衡阳市南岳区新辉园林有限公司
	30
	39.04%

	合计
	57.4048
	74.71%


2024年植被恢复费返还专项资金下达情况（分类别）
（2）专项资金拨付和使用情况
	序号
	支持方向
	资金总额（万元）
	占比

	1
	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
	2.7648
	3.60%

	2
	2024年全民义务植树
	29.38
	38.24%

	3
	古树群整体保护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14.69
	19.12%

	4
	2024年松线虫病除治
	30
	39.04%

	合计
	76.8348
	100.00%


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交的自评材料，结合现场评价实际情况，截至现场评价日，财政部门已拨付专项资金76.8348万元，资金到位率100%；项目实施单位已使用专项资金57.4048万元，预算执行率为74.71%。
4.项目组织实施的合规性
我局在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内商财政部门确定年度支持方向和资金分配方式。按程序进行公示，及时下拨资金，并对项目执行、资金使用等进行全过程监管。
（三）预算支出绩效目标完成程度
一是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组织林业部门各单位在南岳牌坊开展以“保护古树名木 全民共建共享”为主题的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周活动，联合万福小学开展古树名木保护知识进校园活动。二是2024年全民义务植树。开展了以“为绿水青山增绿、为旅发大会添彩”为主题的2024年义务植树活动，区四大家领导和直机关干部带头在金月湖参加义务植树活动，种下楠木、碧桃、银杏和紫荆等苗木。三是古树群整体保护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该项目建设有益于古树名木保护，能发挥其独特价值，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和良好的经济效益。四是2024年松材线虫病枯死木除治，已对南岳区16050棵松材线虫病枯死木进行清除。
3.目标完成情况
一是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9月27日，南岳区自然资源局（林业局）组织国有林场、风景名胜资源事务中心等单位在南岳牌坊开展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周活动，共展出宣传展板10块，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古树名木有奖知识问答纪念品100余份。联合万福小学开展古树名木保护知识进校园活动；二是2024年全民义务植树，南岳区2024年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为造林绿化、抚育管护等共计2.6万人次，尽责率85%，种植楠木、碧桃、银杏和紫荆1.2万株；三是古树群整体保护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对南岳区古树群整体保护建设项目的可行性和建设必要性进行了论证，并对项目选址、项目建设方案、运营方案、风险管控方案进行了说明。四是2024年松线虫病除治，松材线虫枯死木全部砍伐完毕，基本控制疫情没有向周边蔓延扩散。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为深入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强化古树名木资源保护，提升森林生态质量，南岳区自然资源局（林业局）围绕2024年度林业重点任务，开展古树名木保护宣传、全民义务植树、古树群保护项目研究及松材线虫病防治等工作。本次绩效评价旨在检验工作成效，为后续林业生态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一、评价范围与对象 
[bookmark: _GoBack]本次评价覆盖2024年度南岳区林业系统四大重点工作，包括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古树群整体保护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松材线虫病除治等工作内容及实施成效。
二. 实施流程
成立专项评价小组，通过资料核查、实地勘察、数据比对等方式收集信息，对照年初目标进行逐项评分，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三、评价结果
四大重点工作均按计划完成，在生态保护、公众参与、项目储备及疫情防控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 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通过“宣传周+进校园”活动，共展出展板10块、发放资料2000余份、赠送纪念品100余份，有效提升公众保护意识；
- 全民义务植树：累计2.6万人次参与造林绿化与抚育管护，尽责率达85%，种植楠木、碧桃等苗木1.2万株，生态修复成效显著；
- 古树群整体保护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完成项目选址、建设方案等全流程论证，为后续项目落地奠定科学基础；
- 松材线虫病除治：全面砍伐枯死木，实现疫情零扩散，有效保护区域森林资源安全。
三、预算支出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
（一）主要绩效情况
1.古树名木宣传氛围浓厚
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周活动的开展和联合万福小学开展古树名木保护知识进校园活动提高了全民古树保护的自觉性、积极性，在全社会形成热爱古树名木、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社会氛围。
2.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开展了以“为绿水青山增绿、为旅发大会添彩”为主题的2024年义务植树活动，区四大家领导和直机关干部带头在金月湖参加义务植树活动，种下楠木、碧桃、银杏和紫荆等苗木。
（二）评价结论
根据本次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从项目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个维度进行评分，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计算，绩效评价最后得分为……分，评价等级为“优”，具体得分如下：
	项目
	分值
	得分

	决策
	20
	20

	过程
	25
	25

	产出
	25
	25

	效益
	30
	30

	合计
	100
	100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预算支出决策情况
预算支出决策指标分值为20分，评价得分20分。我局在绩效目标设置、资金分配方面均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要求制定和实施，过程规范。
（二）预算执行过程情况
预算执行过程指标分值为25分，评价得分25分，植被恢复费返还专项资金属于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由林业局负责监管实施，项目完成或竣工后，与财政局联合验收并公示，最后由财政局制定支付计划。支出过程依法依规，监管到位，过程设置合理。
（三）预算支出产出情况
预算支出产出指标分值25分，评价得分25分，古树名木保护宣传，保护森林资源安全；全民义务植树种植楠木、碧桃、银杏和紫荆1.2万株，提高森林覆盖率；古树群整体保护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加强对南岳区古树名木及古树群的保护，进一步提升南岳的生态、文化价值和历史底蕴。
（四）预算支出效益情况
预算支出效益指标分值30分，评价得分30分。增强群众对古树名木保护意识，在全社会形成热爱古树名木、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社会氛围。植树造林能有效减少水土流失，有效保护南岳生态环境；扩大劳动就业，对缓解社会就业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南岳区古树名木占衡阳市古树名木数量一半，通过项目保护，将会在社会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
五、主要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主要经验做法：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责任；规范项目管理；严把技术指导关；加强档案管理。
2.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极个别村民对古树名木保护的保护意识不强，法律意识较为淡薄，还需要对古树名木保护相关条例进行科普。
六、有关建议
古树名木是森林资源中的瑰宝，被称为绿色文物、活的化石，记载着南岳的自然变迁和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的经济、历史、文化、科研、旅游、生态和社会价值。建议区政府给予古树名木挂牌的全覆盖和古树名木抢救复壮资金支持，我局将坚持保护古树名木及其自然生长环境，促进南岳的生态文明建设。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南岳区自然资源局（林业局）
    202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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